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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办公室
黔社保办通〔2019〕7 号

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零星医疗费用

报销经办流程的通知

省本级医疗保险各参保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效能，按照国家和我

省 “放管服”改革有关要求，从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将

对省 本级医疗保险参保职工和享受省本级公费医疗人员

的零星 医疗费用报销经办服务流程进行简化优化，现就有

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申报方式

由参保单位专管员按月申报。

二、申报资料

1. 医疗费用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发票原件统一复印成

A4 纸大小，可将多张发票原件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请将

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分开进行整理，不要将发票原件及复印

件 贴在同一张 A4 纸上）；
2. 门（急）诊病历或出院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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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费用明细清单；

4. 参保人员本人联系电话（手机号码）；

5. 参保人员本人银行卡名称及银行账号（仅限未领取

二代社会保障卡的异地安置人员、离休人员填报）。

三、办理流程

1. 参保单位专管员填制《贵州省省本级医疗保险零星

医疗费用报销申报结算表》（一式三份，加盖单位公章，

表 样附后），于每月 1-5 日（节假日顺延）到省社保局医

保待 遇审理处窗口办理资料审核。

2. 单位专管员在办理完资料审核后，将《贵州省省本

级医疗保险零星医疗费用报销申报结算表》一份及医疗费

用 发票原件交省社保局基金财务处零星报销窗口，其佘资

料交 省社保局医保待遇审理处收取。

四、费用拨付

省社保局财务处根据《贵州省省本级医疗保险单位零

星 报销审核拨付通知》，将零星报销医疗费用于 25个工作

曰内 直接拨付到参保人员带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中，完

成报销 工作。

五、其他事项

1. 参保单位应及时申报参保人员的零星报销费用，并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2. 参保单位应配合社保经办机构核实参保人员账户

信 息，确保零星报销的费用成功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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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保单位应及时告知参保人员进行社会保障卡的激

活：参保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和社会保障卡到制卡银行

办 理社会保障卡激活，在银行办理激活业务同时激活社会

保障 卡的金融功能和社保功能。

附件：贵州省省本级医疗保险零星医疗费用报销申报
结算表

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办公室 2 0 1 9 年 4 月 1 9 曰印发

共印 2 0 0 份



费用总计： 大写：

单位专管员签字：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贵州省省本级医疗保险零星医疗费用报销申报结算表

注：1、费用类别：普通门诊、慢性特殊疾病门诊、规定病种门诊、住院；
2、 零星报销类别：异地安置、转诊转院、急诊、抢救；

3、 凭证数包含发票原件、发票复印件、明细清单；

4、 此表一式三份：参保单位、医保经办部门、医保财务部门各一份；

5、 开户银行名称原则为国有商业银行；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费用类别 费用起止时间 凭证数 费用总额 零星报销类别
个人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仅限异地安置人员、离休人员填报

本人银行卡名称 本人银行卡账号

单位名称:



6、 本人银行卡名称及银行账号由未领取二代社会保障卡的异地安置人员、离休人员填报。


	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办公室
	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零星医疗费用报销经办流程的通知


